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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对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 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委托贷款对象：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 

委托贷款金额：人民币2800万元。 

委托贷款用途：为房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证。 

委托贷款期限：1年。 

贷款利息：贷款年利率为8.5%。 

贷款付息方式：一次性还本按约定付息。 

贷款担保方式：信用。 

关联董事赵爱群回避表决。公司2名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 

一、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

1、委托贷款基本情况： 

公司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明县支行（以下简称：农

业银行）向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2800万元。 

公司拟与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崇明县支行签署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》，公司委托该行贷款人民币



 

4200万元给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委托贷款期限为12个月（自

合同约定的提款日起算），委托贷款年利率为8.5%。 

该公司本次委托贷款的总额为10000万元，由3家股东单位对上海

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，其中：上海崇明县供销合作总

社委托贷款额为4500万元；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额为2800

万元；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额为2700万元。 

此委托贷款属于关联交易，但未超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的规定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下午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，

公司 7 名董事会成员全部出席了会议和 3 名监事、有关高管列席了会

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对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委

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,关联董事赵爱群回避表决。本议案经公

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。 

二、借款人基本情况  

1、公司名称：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。 

3、注册地：崇明县城桥镇东河沿 68 号 7 号楼 106 室。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蔡为超 

5、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。 

6、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物业管理、房地产开发与经营、

房屋建筑工程、钢材、建筑材料、装潢材料、机电设备、化工原料及

产品、五金交电、通讯器材、汽车配件、日用百货、纺织品、服装的



 

销售。 

7、股权结构：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由3家股东组成，其中：上

海亚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3500万元，占35%的股权，（上海亚

通和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80%的子公司）；崇明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，占20%的股权；上海贡霄房地长开发有

限公司出资4500万元，占45%的股权，（上海贡霄房地长开发有限公司

系上海崇明县供销合作总社的子公司）。 

8、经营情况： 

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，该公司成立后中标

的崇明中津桥地块（玉麟名邸）在 2013 年年底开工建设，2015 年 6

月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开始预售，目前已全部售

罄。 

三、委托贷款主要内容 

1、委托贷款金额：人民币2800万元。 

2、委托贷款用途：为房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证。 

3、委托贷款期限：1年（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、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

计算）。 

4、委托贷款年利率：8.5%。 

5、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：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委托贷款的目的： 

公司对上海中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后，上海中居投



 

资发展有限公司用于有关房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证。 

2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 

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方式，提高投资收益，同时对加快上海中居投

资发展有限公司有关房产项目建设的进度将起到积极作用。 

 

3、截至公告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15500万元（不包括

本次2800万元），没有逾期委托贷款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签订的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》。 

2、董事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8 月 19 日 


